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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指出施政報告引發的爭議所在。

2. 承上題，列出導致房屋供應嚴重不足的一些因素。

3. 有人認為「把大量土地規劃為郊野公園用地」是否導致近年房屋供應嚴重不足的最主要因素，你同
意嗎？為甚麼？

4. 就你所知，政府在規劃土地用途時，可能會遇到哪些困難？應該如何解決？

5. 在發展郊野公園解決房屋不足的問題上，你較認同上述哪一位持份者的意見？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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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供應不足原因
1. 郊園佔地多
2.公營房屋不足
3.未善用棕地
4.丁屋地佔土地儲備六成
5.土地規劃進度慢

背景
行政長官於日前發表的施政報告，當中提及
香港並不缺乏土地，而是缺乏可供發展用的
土地。其中一個導致香港土地不足問題的因
素是「把大量土地規劃為非發展用途，包括
郊野公園」。

1. 須把缺乏可供發展用地和郊野公園議題連在一起，並指出有人認為後者是導致前者的最主要因素。
2. 試從郊野公園佔地、公營房屋數量、棕地利用、丁屋地佔土地儲備、土地規劃進度5方面回答問題。
3. 試從土地量、土地價值、公平性3方面去衡量「最主要因素」。
4. 開放型問題，可以嘗試從不同規劃所影響到的不同持份者的角度作答。
5. 開放型問題，試先綜合各人士的意見、比較，最後選擇你的立場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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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於日前發表的

施政報告，當中第七十二

段提及香港並不缺乏土地，而是缺乏可供發展

用的土地，意即導致香港今時今日土地不足問

題的主要因素，並非自然因素，而是人為因

素。該段落同時指出，其中一個導致缺乏可供

發展用的土地的因素為「把大量土地規劃為非

發展用途，包括郊野公園」。從中可以推論，

為了解決近年房屋供應嚴重不足的問題，政府

將會從問題成因着手，將郊野公園重新規劃成

住宅用地。到底「把大量土地規劃為郊野公園

用地」是否導致近年房屋供應嚴重不足的最主

要因素？而政府在規劃土地用途時又應該考慮

甚麼因素？下文將作詳細探討。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劉卓恩老師

聖公會梁季彜中學古俊彥老師

郊野公園：香港政府在1976
年制定《郊野公園條例》，並於
同年劃定首3個郊野公園，作為
康樂及保育用途的公園。目前全
港有24個郊野公園，連特別地區
總面積佔香港約四成的土地面

積。2013年，郊野公園吸引了1,140萬人次遊客遊
覽。
棕地：棕色土地指露天貨櫃、臨時倉庫等已破壞

土地，經濟價值較低。2011年，棕地主要分布在新
界4個區域內，分別是元朗區、北區、屯門區及大

埔區，其中最多棕地的地方為洪水橋，其次為坪
輋、新田／落馬州、唐人新村、恐龍坑、八鄉、古
洞北及掃管笏。新界棕地總面積接近半個界限街以
南的九龍半島。

丁權：年滿18歲，父系源自1890年代新界認可
鄉村居民的男性香港原居民，每人一生可申請一次
於認可範圍內建造一座最高 3層（上限 8.22 米
高），每層面積不超過700平方呎的丁屋，毋須向
政府繳付地價，並可獲豁免繳交差餉。丁屋需取得
由地政處發出的豁免紙後，才可興建。

其實早於2013年9月，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便曾於
網誌《局長隨筆》題為《凝聚共識覓地建屋》的文
中指出：「發展郊野公園過往會被視為禁區、甚至
禁忌，今天又是否完全不可碰、不可談呢？」提出
發展郊野公園以解決房屋供應嚴重不足的問題。為
此，14個環境保育團體發表聯署回應陳局長，一方
面建議「先開發『棕地』、『丁地』、高爾夫球場
用地及軍事用地，以滿足未來10年總房屋供應建議
目標的47萬個單位需求」，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承擔
起保育自然生態的責任。

「基礎級」中5項原因中哪項是最主要因
素，取決於我們以甚麼原則去衡量。

土地量
郊野公園佔地超過4萬公頃，遠高於棕
地、空置土地、短租土地及丁屋用地。恒基
地產主席李兆基認為，郊野公園佔地大，只
要用1%鄰近市區的土地發展住宅，已足夠
為10萬人提供房屋。因此，土地佔量最多
的郊野公園被劃為非發展用途，是導致房屋
供應嚴重不足的最主要因素。

土地價值
相對於郊野公園擁有生態價值、供市民休

閒及康樂的價值，棕色用地的經濟價值較為
低。根據「公共專業聯盟」早前發表的《新
界棕土研究及土地發展方略》，跨境貨運量
自2004年開始下跌了25%，被河運方式取
代，露天貨櫃、臨時倉庫等棕土用地的需求
和經濟價值隨之下跌。因此，土地價值較低
的棕色用地未被善加利用，是導致房屋供應
嚴重不足的最主要因素。

公平性
每人應享有同等的居住權和土地使用權，然而，

丁權持有人不但擁有無需向政府繳付地價興建丁屋
的權利，更令政府為其撥備1,200公頃土地作丁屋
用途，此舉對其他受住屋問題所困的基層人士並不
公平。特權下產生大量房屋土地儲備被撥入丁屋用
地，顯示丁權問題是導致房屋供應嚴重不足的最主
要因素。

下文將分項解釋導致房屋供應不足的5項因素。
1. 郊園佔地多
就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當中提出，香港把大量土
地規劃為非發展用途，包括郊野公園。香港有70%土
地為綠化地區，當中約50%來自郊野公園。發展郊野
公園的建議遭一些社會人士和環保團體批評。
2. 公營房屋不足
現時，公營房屋和私營房屋比例約為4比6，並不
切合香港目前貧富懸殊的情況，公營房屋數量不足
以滿足基層家庭需求。政府在發展土地時卻沒有適
量增加公營房屋，例如啟德發展用地超過320公頃
土地中，只有不足3%用作興建公屋，比用作興建酒
店和低密度豪宅的地皮還少。
3. 未善用「棕地」
棕色土地指露天貨櫃、臨時倉庫等已破壞土地，

經濟價值較低。新界現存棕地803.2公頃，另外，政
府空置土地為4,000公頃，短租土地則約2,000公
頃，總數相當於4個九龍半島的面積。

4. 丁屋地佔土地儲備六成
目前政府房屋土地儲備中，約六成（1,200公頃）

為丁屋用地，扣除一些斜坡等不可使用的土地外，
還有高達932公頃用地。現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曾提議2047年終結丁屋，最終礙於丁權持有人的反
對而無疾而終。

5. 土地規劃進度慢
審計署去年公布《第六十二號報告書》，提
出多個案例指出政府土地規劃進度緩慢，例如
石硤尾東頭邨重建，住戶早於 2012 年 9月全部
遷出，有關地皮至今仍
未動工，反映房屋供應
受政府行政效率影響。

政府規劃土地用途時須：

1. 審視社經效益
香港缺乏可供發展用的土地，令基層市民受住屋

問題所困。劏房數目由2013年的6萬多個升至2014
年的8萬多個，基層市民生活條件日益惡化，造成
社會分化。政府應考慮這些土地狀況所帶來的社
會、經濟問題，並以規劃土地用途作為其中一種解
決方法。

2. 確保可持續發展
政府有責任確保香港能可持續地發展，在規劃土

地用途時要確保該規劃對這一代有益，同時又不會
損害後代的利益，並能平衡經濟、社會和環境三方
面的發展。例如，政府將郊野公園發展成住宅用地
時，須考慮如何補償後代因而損失的休閒康樂機
會，如何補償因此而損失的生態環境。

3. 符合基本法和相關法律
在法治的概念下，政府推行的政策必須符合香港

基本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才算可行。例如，政府在
收回丁權時，必須考慮香港基本法第四十條訂明，
新界原居民的原有合法傳統權益，在香港主權移交
後仍然受到保護，若執意收回，可能會引發丁權持
有人以司法覆核形式挑戰。
4. 切合民意
作為一個「以民為本、從善如流」的政府，政府

在規劃土地用途時不單要考慮社會大多數市民的意
見，同時為了保障少數權益，亦應考慮個別受影響
業界及居民的意見，從而令土地規劃更切合民意，
政策推行更為暢順。例如，政府決定將郊野公園發
展成住宅用地前應考慮經常
使用郊野公園的市民及環保
團體的意見。

郊園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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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地須符基本法 切合民意

擬拓郊園 遭聯署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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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1987年，聯合
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WCED）發表了《我們共同
的未來》報告，為可持續發展
提出了一個綜合定義：「可持
續發展是既能滿足當代需求，
同時又無損未來世代需求的發

展。」可持續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範疇：經濟、社
會及環境，三者必須保持動態平衡，從而實現滿足
我們現今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需求
的發展模式。

「棕地」經濟價值低
土地規劃「龜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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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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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正研究在部分「棕地」上發展多層式大廈，並
騰出其餘「棕地」作其他發展。圖為新界元朗錦田的
村屋地皮。 資料圖片

劃地須
1. 審視社經效益
2.確保可持續發展
3.符合香港基本法和相關法律
4.切合民意

三準則定「最主要因素」
1. 土地量 2.土地價值
3.公平性

郊園佔地太多阻發展？

今日香港+能源科技與環境建屋地不足建屋地不足
郊園要郊園要「「犧牲犧牲」？」？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月初回應施政報告提問時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月初回應施政報告提問時
稱稱，，本屆政府不會做郊野公園的發展工作本屆政府不會做郊野公園的發展工作。。圖圖
為香港南端的郊野公園蒲台島為香港南端的郊野公園蒲台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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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雷鼎鳴（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香港土地資源極為珍貴，用

這麼大比例的土地去支持平均
每年每人頂多十多個小時的行山，是否愚蠢之
極？用另一角度看，大多數不大使用郊野公園之
人正在大幅地用昂貴的租金去補貼行山。這是否
社會中另類不公？
陳啟宗（恒隆地產董事長）
我也不贊成把整個郊野公園都用來興建房屋，

但香港人要懂得取捨，不能要面又要底，要政府
增加供應的同時，卻又不准開發土地，希望大家
都能讓半步。
林超英（前天文台台長）
郊野公園（所在的地理位置）交通不便，沒有

就業機會，根本不宜普羅大眾居住，興建公屋新
城只會出現愁城困坐，居民孤立無援，製造人間
悲劇和社會問題，我們以前受過的痛苦教訓還不
夠嗎？還要再重複？郊野公園建樓房，只可能是
低密度豪宅，供有車出入的人家購買和入住，實
質上「只顧及有能力以高價置業的人」。
黃英琦（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
郊野公園是香港的自然古蹟和文化遺產，若

口口聲聲說要減少郊野公園面積，等於說「不
如把禮賓府的花園切割部分用來建屋，反正特
首和家人使用花園的時間也不多」，是同樣的
荒謬。當保護自然的政策有了缺口，郊野公園
會被切去一隻手，然後被割下一條腿，出現骨
牌效應。


